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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致：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作为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

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

发行上市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为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

“《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书（三）》”）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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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法律意见书（四）》”）。 

根据《关于请做好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

函》（以下简称“《告知函》”），本所律师对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相的关情况进行进

一步查验，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对本所律师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补充法律意见

书（四）》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所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含义均与《律

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含义一致。 

本所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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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告知函》问题 9 的回复意见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钟英浩 2014 年 6 月股权转让涉及的税项尚未补缴，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并披露：（1）该等股权转让涉及的税收事项，钟英浩是否已经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税收主管机关进行了申报，如是，请披露税收机构受

理后的具体意见，如未向税收主管机关申报，未申报的原因及合理性；（2）相关

中介机构认为该等未缴纳税款的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法律依据，是否取

得了税务主管机关的确认；（3）该等事项是否构成违法违规，是否构成本次发行

障碍。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答复： 

1. 钟英浩未申报纳税的原因及合理性 

因翔丰华有限先后二次增资，公司核心创始人暨实际经营者周鹏伟的持股比

例低于 30%，影响了公司进一步通过股权进行融资。经和钟英浩充分协商，钟英

浩同意将其持有的翔丰华有限 3%的股权以原出资额转让给周鹏伟，将周鹏伟的

持股比例提高至 30%以上。 

2014 年 6 月 12 日，钟英浩与周鹏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钟

英浩将其持有的翔丰华有限 3%的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值为人民币 90 万元）以

人民币 90 万元转让给周鹏伟。 

2014 年 6 月 12 日，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对股权转让进行见证，证明上述当

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意思表示真实，各方签字属实。 

2014 年 7 月 8 日，翔丰华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在深圳市市监局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深圳市市监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由于钟英浩 2014 年 6 月股权转让系创始人内部股权结构的调整，本次股权

转让系平价进行转让，钟英浩并未因此取得任何所得，因此钟英浩当时并未就本

次股权转让申报纳税。 

2. 相关中介机构认为该等未缴纳税款的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法律依

据，是否取得了税务主管机关的确认 

（1）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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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定钟英浩 2014 年 6 月按照出资额平价进行股权转让而未申报纳

税的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法律依据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的规

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

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根据钟英浩出具的书面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钟英浩未收

到主管税务机关就上述补缴事项而作出的任何处罚通知或函件。钟英浩的前述行

为已超过《税收征收管理法》所规定的行政处罚时效不存在因此受到行政处罚的

风险。且钟英浩已经出具承诺函，如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本人缴纳因上述股权转让

事项而产生的个人所得税，钟英浩将根据要求申报纳税。 

（2）税务主管机关的确认 

根据本所律师对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的访谈确认，钟英浩不

存在违反相关税收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3.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钟英浩并未因

前述未申报纳税事宜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且由于已过追诉时效亦不存在因为

前述未申报纳税事宜而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钟英浩 2014 年 6 月按照出资额平

价进行股权转让而未申报纳税的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对发行人本次发行

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二、发行人诉讼情况更新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新增一起未了结诉讼，情况如下： 

2019 年 10 月 11 日，青岛恒胜石墨有限公司就其与福建翔丰华及发行人的

买卖合同纠纷起诉至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请求判令福建翔丰华及发行人支付

货款 1,461,600.00 元及自 2019 年 10 月 11 日起至付清货款之日止按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 1.5 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根据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作出的（2019）粤 0285 民

初 7632 号《民事裁定书》，青岛恒胜石墨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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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福建翔丰华及发行人 1,490,000.00 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同等价值的财产，法院

裁定冻结福建翔丰华 1,490,000.00 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同等价值的财产。 

根据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的《传票》，本案将在 2019 年 12 月 6 日开庭。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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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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